附件4:
学生排舞比赛曲目编排
一、排舞集体项目编排要求
1.编排应充分考虑舞步风格、场地、空间的使用，队员间身体接触的互动交流（运动员同时或依次完成）、连续方向的转换、集中与分散等整体视觉效果的呈现。 
2.在不改变曲目风格和音乐节奏的前提下，可对曲目的前奏（队员入场）、间奏和舞谱描述以外的上肢动作、舞步方向、队形等进行编排；所有项目结尾部分可以有不超过2个8拍不同于原舞步的编排，3/4拍节的曲目可以有8个3 拍不同于原舞步的编排（含队员退 场）。
3. 所有项目编排时，队形变化不得少于五次。
4.成套动作中依次或交替完成动作时，不跳舞步的选手停止时间不得超过8拍、3/4 拍节的曲目停止时间不得超过12拍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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